
周某集资诈骗案 

（检例第 40 号） 

【关键词】 

集资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某，男，1982 年 2月出生，原系浙江省衢州市中宝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年 2 月，被告人周某注册成立中宝投资公司，担任法定代

表人。公司上线运营“中宝投资”网络平台，借款人（发标人）在

网络平台注册、缴纳会费后，可发布各种招标信息，吸引投资人投

资。投资人在网络平台注册成为会员后可参与投标，通过银行汇

款、支付宝、财付通等方式将投资款汇至周某公布在网站上的 8个

其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借款人可直接从周某处取得所

融资金。项目完成后，借款人返还资金，周某将收益给予投标人。 

运行前期，周某通过网络平台为 13 个借款人提供总金额约 170

万余元的融资服务，因部分借款人未能还清借款造成公司亏损。此

后，周某除用本人真实身份信息在公司网络平台注册 2个会员外，

自 2011 年 5月至 2013 年 12月陆续虚构 34个借款人，并利用上述

虚假身份自行发布大量虚假抵押标、宝石标等，以支付投资人约

20%的年化收益率及额外奖励等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

金。所募资金未进入公司账户，全部由周某个人掌控和支配。除部

分用于归还投资人到期的本金及收益外，其余主要用于购买房产、



高档车辆、首饰等。这些资产绝大部分登记在周某名下或供周某个

人使用。2011 年 5月至案发，周某通过中宝投资网络平台累计向全

国 1586 名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共计 10.3 亿余元，除支付本金及收

益回报 6.91亿余元外，尚有 3.56 亿余元无法归还。案发后，公安

机关从周某控制的银行账户内扣押现金 1.80 亿余元。 

【要旨】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或其控制人，利用网络借贷平台发布虚

假信息，非法建立资金池募集资金，所得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

营活动，主要用于借新还旧和个人挥霍，无法归还所募资金数额巨

大，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4年 7 月 15日，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以周某涉嫌集资诈骗罪

移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了全案卷宗，讯问了犯

罪嫌疑人。针对该案犯罪行为涉及面广，众多集资参与人财产遭受

损失的情况，检察机关充分听取了辩护人和部分集资参与人意见，

进一步核实了非法集资金额，对扣押的房产等作出司法鉴定或价格

评估。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检察机关审查后发

现，涉案证据存在以下瑕疵：公安机关向部分证人取证时存在取证

地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及个别辨认笔录缺乏见证人等情况。

为此，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公安机关

作出情况说明：证人从外地赶来，经证人本人同意，取证在宾馆进



行。关于此项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审查后予以采信。对于缺乏见证

人的个别辨认笔录，检察机关审查后予以排除。 

2015年 1 月 19日，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周某犯集资诈骗

罪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 25 日，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以高息为诱

饵，虚构借款人和借款用途，利用网络 P2P 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吸

收资金，主要用于个人肆意挥霍，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对于指

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出示了四组证据予以证明：一是被告人周某

的立案情况及基本信息；二是中宝投资公司的发标、招投标情况及

相关证人证言；三是集资情况的证据，包括银行交易清单，司法会

计鉴定意见书等；四是集资款的去向，包括购买车辆、房产等物证

及相关证人证言。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被告人周某注册网络借

贷信息平台，早期从事少量融资信息服务。在公司亏损、经营难以

为继的情况下，虚构借款人和借款标的，以欺诈方式面向不特定投

资人吸收资金，自建资金池。在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时，虽暂可通过

“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偿还部分旧债维持周转，但根据其所募资

金主要用于还本付息和个人肆意挥霍，未投入生产经营，不可能产

生利润回报的事实，可以判断其后续资金缺口势必不断扩大，无法

归还所募全部资金，故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集资

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 



辩护人提出：一是周某行为系单位行为；二是周某一直在偿还

集资款，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三是周某利用互联

网从事 P2P 借贷融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第一，中宝投资公司是由被告

人周某控制的一人公司，不具有经营实体，不具备单位意志，集资

款未纳入公司财务进行核算，而是由周某一人掌控和支配，因此周

某的行为不构成单位犯罪。第二，周某本人主观上认识到资金不

足，少量投资赚取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许诺的高额回报，没有将集资

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主要用于个人肆意挥霍，其主观上对集

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三，P2P网络借贷，是指个人利用中

介机构的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资金出借给资金短缺者的商业模式。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

法》等监管规定，P2P 作为新兴金融业态，必须明确其信息中介性

质，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

收公众资金。周某吸收资金建资金池，不属于合法的 P2P 网络借

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对

吸收的资金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高利

借款标募集资金，采取借新还旧的手段，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不

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

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是典型的利用网络中介平台实施



集资诈骗行为。本案中，周某采用编造虚假借款人、虚假投标项目

等欺骗手段集资，所融资金未投入生产经营，大量集资款被其个人

肆意挥霍，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

认。对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及本案属于单位犯

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合考虑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

2015年 8 月 14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

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

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各集资参与人。 

一审宣判后，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周某非法

集资 10.3 亿余元，属于刑法规定的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人

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依法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一审判决量刑过轻。2015 年 8 月 24日，向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告人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上

诉理由是量刑畸重，应判处缓刑。 

本案二审期间，2015 年 8 月 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删

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于 2015 年 11月 1 日起施

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

集资诈骗罪死刑的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一审法院判处周某

有期徒刑十五年符合修订后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周某具有集资诈骗

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原审定性准确。2016 年 4 月 29日，二审

法院作出裁定，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作出后，周某及其父亲不服判

决提出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并经审查后，认为原判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驳回申诉，维持原裁判。 

【指导意义】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正确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

资诈骗罪的关键。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当围绕融资项目真实

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判断。行为人将所

吸收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名义上投入生产经营，但

又通过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或供其个人肆意挥霍，归还本息主

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造成数额巨大的募集资金无法归还的，可

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集资诈骗罪是近年来检察机关重点打击的金融犯罪之一。对该

类犯罪，检察机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强化证据

审查。非法集资类案件由于参与人数多、涉及面广，受主客观因素

影响，取证工作易出现瑕疵和问题。检察机关对重大复杂案件要及

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审查案件中要强化对证据的审查，需要

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的，要及时退查或补查，建立起完



整、牢固的证据锁链，夯实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基础。二是在法庭

审理中要突出指控和证明犯罪的重点。要紧紧围绕集资诈骗罪构成

要件，特别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以欺骗手段

非法集资的事实梳理组合证据，运用完整的证据体系对认定犯罪的

关键事实予以清晰证明。三是要将办理案件与追赃挽损相结合。检

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追

赃挽损、资产处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实际损失。四

是要结合办案开展以案释法，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和风险防范

意识，有效预防相关犯罪的发生。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九条 

 

 


